


豫交院教[2016] 14号

关于新学期课表调整和补考工作安排的

通　知
各系（院、部）：
为做好新学期课表调整和补考工作，确保教学工作运行顺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表调整安排意见

1.新学期第一周、第二周课表以9月2日（星期五）下午3点系统显示为准，请各教学单位及时通知任课教师查看课表。

2.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调整课表的教师须经所在教学单位同意并签署意见后，于第二周周一16:00前报教务处集中调整。新课表以9月14日（周四）下午3点系统显示为准，第三周执行新课表，请各教学单位自行查看并通知到任课教师。此后无特殊情况，课表不再进行调整。
3.新学期校历已在教务处网站公布，请各单位自行下载查看。

二、补考工作安排意见

1.上学期期末补考时间安排

安排在新学期第二周进行，其中《应用高等数学》、《高职应用英语》统一安排在第二周周三下午第一场（13:30-15:00）、第二场（15:05-16:35）进行。
2.2016届毕业生补考时间安排

毕业补考未通过的学生，可参加最后一次补考，补考时间统一安排在每学年“十一”后第一个周三下午,请各教学单位及时通知需要补考的毕业生，并组织做好毕业补考相关工作。
3.补考试卷阅卷工作安排
补考结束后，各系（院、部）按照“谁主考、谁阅卷”的原则组织教师阅卷。其中，公共课补考试卷分别由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学单位组织阅卷，专业课程试卷原则上由原任课教师负责阅卷，实训课程补考原则上由原实训教师组织实操考核。各教学单位在补考之前把试题样卷、评分标准报送教务处备案，所有学生补考试卷留存备查。

4.补考成绩提交工作安排

阅卷工作须于补考结束一周内全部完成，相关教学单位的教学管理人员应在规定时间将补考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第四周周三之前关闭补考成绩录入系统。纸质成绩单一式2份，由阅卷老师、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后1份统一报教务处备案，1份由教学系（院、部）留存。

5.补考学生名单及课程已经统计汇总在教务处网站公布，各系（院）及时下载补考名单， 于第二周准时按要求进行补考。
6.各系（院、部）要高度重视补考工作，对试卷命题、发放、回收、阅卷和成绩登录等环节严格把关，严肃考纪考风，遏制各种违纪作弊现象，确保考试工作的规范有序。同时，要加强对阅卷工作的监管，杜绝试卷评阅过程中的不规范现象，避免在阅卷评判、分数统计、录入等环节出现问题。教务处将对补考工作全程监控，并安排专人对试卷批改、分数统计、录入等环节进行抽检，一旦发现违规现象，将严格按照《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三、授课计划提交工作安排意见

请各教学单位于9月9日（周五）前将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授课计划提交至教务处。
2016年9月1日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16年9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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